申请书

区工商行政管理局：

我公司已于2007年A月A日经贵局批准核准名称为“广西某某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”，由于股东不慎丢失了名称核准通知书，现向贵局申请补办领取 “广西某某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” 名称核准通知书壹份。请批准！

  全体股东签字：

2007年A月A日
